
 

 

 

 

 

德市发改能源〔2021〕11 号 
 

 
 

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关于转发《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做好我省 
汛期电力工程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 

防治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、县）发改局、德阳经开区发统局，德阳高新区发改局、

各重点产业功能区，国网德阳供电公司、德阳发展集团：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、防汛救灾的重

要指示精神和国、省能源局相关工作要求，切实做好我市电力工

程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，现将《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做好

我省汛期电力工程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能

源〔2021〕8 号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职能职责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 

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

2021 年 4 月 12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经信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应急局。 

德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2 日印发   


